
1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

1.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

1.1.1 设计简况 

“南通市东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年加工沥青混合料 40 万吨、水泥

稳定碎石料 60 万吨项目（第一阶段沥青混合料项目）和匡河码头项

目”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，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，

已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。 

1.1.2 施工简况 

“南通市东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年加工沥青混合料 40 万吨、水泥

稳定碎石料 60 万吨项目（第一阶段沥青混合料项目）和匡河码头项

目”环境保护设施已纳入施工合同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

已得到了保证，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

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。 

1.1.3 验收过程简况 

本项目于 2018 年 6 月开始施工建设，于 2019 年 6 月完成建设， 

2019 年 6 月完成调试工作。2019 年 6 月委托江苏国正检测有限公司

开展验收监测工作，委托合同和责任约定的关键内容为：委托江苏国

正检测有限公司开展验收监测工作，出具验收监测报告。2019 年 10

月完成验收监测报告；2019 年 10 月 27 日组织开展验收会，并形成

验收意见。 

验收意见的结论为：“南通市东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年加工沥青

混合料 40 万吨、水泥稳定碎石料 60 万吨项目（第一阶段沥青混合料



项目）和匡河码头项目”已建成投产，建设内容与环评申报内容一致，

落实了环评批复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检测数据表明“三废”能够达标

排放，排放总量符合审批要求，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

验收组一致认为“南通市东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年加工沥青混合料 40

万吨、水泥稳定碎石料 60 万吨项目（第一阶段沥青混合料项目）和

匡河码头项目”环保竣工验收合格。 

1.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

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

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，现将需要说

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： 

1.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

1、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 

表 5-1 环保组织机构情况表 

环保组织机构 职责划分 

公司 

总经理 

认真贯彻执行环境保护的方针、政策、法律法规及公司环境保

护管理规章制度；为公司环境保护，对公司环境保护工作全面

负责；建立、健全环境保护责任制，组织制定环境保护规章制

度，保证必要的环境保护资金的投入；贯彻落实公司环境保护

责任制；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召开环境保护会议，研究公司环境

保护工作，决定公司环境保护工作重要事项，组织解决公司环

境保护重大问题。 

生产厂长 

负责调试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三废达标排放；参加公司环保公文

及环境安全检查和其他重大环保管理活动，研究和协调解决公

司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；下达生产任务时，同时下达环保指标；

参与公司环保治理方面的技术研究，技术交流和推广应用工作；



对公司生产工艺、设备环保技术管理工作全面负责。 

财务负责人 

严格财务制度，确保环境保护措施费用的支出和合理使用，不

准挪作他用；建立环境保护措施费用台帐；督促部门人员按期

缴纳环境保护有关的费用；参加公司重大环保及其他重大环保

管理活动。 

表 5-2 规章制度情况表 

规章制度分类 主要内容 

公司环保管理制度 

公司EHS 责任制度、EHS“三同时”管理规定、EHS 教

育培训管理规定、公司员工行为规范（奖惩）、排污

许可证管理办法、废弃物管理规定、环境卫生、绿化

管理制度、环境保护设施运行管理规定等。 

环境保护设施调试及日

常运行维护制度 

三废处理设施日常运行维护制度、污染物排放口规范

化管理办法、各类闸阀操作规定等。 

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
年度环保工作计划、环保设施汇总表、环保设施运行

记录、环保检查台帐等。 

2、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

我公司于2019年11月编制了《南通市东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突发

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并于2019年12月6日取得了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

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，备案表详见附件。并于周边企业签订了应急

救援联动协议，并定期进行应急演练。 

3、环境监测计划 

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制定了

环境监测计划，监测计划详见下表。 

表 5-3 常规环境监测计划表 

类别 监测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备注 

废气 1#排气筒 颗粒物、SO2、NOx 一年一次 已监测，监测



2#排气筒 颗粒物、SO2、NOx 一年一次 合格 

3#排气筒 沥青烟、BaP 一年一次 

废气 厂界 颗粒物、BaP、 一年一次 

废水 化粪池排口 
COD、SS、氨氮、

总磷 
一年一次 

雨水 雨水排口 COD、SS 一年一次 

噪声 厂界 连续等效 A 声级 一年一次 

1.2.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

无。 

1.3 整改工作情况 

本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了验收工作会议，根据会上专

家提出的整改建议有： 

1、本次竣工验收的范围分别为：（1）年加工 40 万吨沥青混合料，

仓库等设施已建设；（2）码头项目只建设了 1 台吊机，其他设施已建

设。 

2、对生产产能、生产设备、公用工程、辅助工程、环保工程、

原辅材料、厂区平面布置的原环评情况与实际建设情况分别进行进一

步核实分析，对照苏环办[2015]256 号文细化本项目变动分析。 

3、原料存在露天存放问题，需按环评及批复要求规范贮存，不

得露天存放。 

4、补充光氧化处置装置技术参数，不得与罐区混放。 

5、核实验收监测期间工况；做好应急预案备案，应急池应设置

标志牌并保持常空状态，关注乙炔、柴油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。 

6、规范化设置废气排口及采样口。 



7、加强各污染防治设备运行管理，确保正常运行，确保达标排

放。按工序分别对废气等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进行台账记录。 

8、做好雨污分流工作，生活区雨水也需排入雨水管网，不得直

接排入南侧河。污水管道铺设到位后，尽快纳管。补充厂区雨污水管

网图、细化车间平面布置图等附图、附件。 

9、碱喷淋装置增加 pH 在线监测和报警装置。 

10、危废仓库应做好分区存放，并与五金仓库隔开，做好危废台

账记录。 

11、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要求按时正

规公开相关信息，并做好资料存档备查工作。 

根据会上专家组提出的整改建议，我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工作： 

1、我公司对照实际建设情况，明确了本次的竣工验收范围为：

（1）沥青项目已建成，碎石项目未建，具有年加工 40 万吨沥青混合

料的生产能力；（2）码头项目建设了 1 台吊机服务于沥青项目，具有

年运输原料碎石 40 万 t/a 的能力。 

2、已对生产产能、生产设备、公用工程、辅助工程、环保工程、

原辅材料、厂区平面布置的原环评情况与实际建设情况分别进行了进

一步核实分析；针对建设过程中有变动的部分，已对照苏环办

[2015]256 号文细化了本项目的变动分析，详见验收监测报告。 

3、已将原料全部转移至原料库内，不存在原料堆放的问题，且

今后原料将全部放在原料库内存放。 

4、已补充光氧化处置装置技术参数，详见验收监测报告；厂区



光氧催化等离子装置已与储罐隔墙分区，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空间，不

存在光氧催化等离子装置与储罐混放的问题。 

5、已核实验收监测期间工况，我公司验收时工况能够满足大于

75%的要求； 我公司应急预案已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在如东县环境

保护局备案，备案编号为 320623-2019-122-L；应急池已设置标志牌

并保持常空状态；已在厂区乙炔钢瓶处设置回火阀，柴油罐区处的排

水孔已堵，且在今后生产过程中将密切关注乙炔、柴油在使用过程中

存在的安全问题。 

6、已规范化设置废气排口及采样口。 

7、已加强各污染防治设备运行管理，能够确保各污染防治设备

正常运行，并确保达标排放。已按工序分别对废气等污染防治设施运

行情况进行了台账记录。 

8、已做好雨污分流工作，生活区雨水已排入雨水管网，生活区

南侧场地上的雨水口已全部进行封堵，确保不排入南侧河流；待污水

管道铺设到位后，我公司将尽快将厂区内的污水纳入凯泉（如东）污

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。已补充厂区雨污水管网图，已细化车间平面布

置图等附图、附件，详见验收监测报告。 

9、碱喷淋装置已增加 pH 在线监测和报警装置。 

10、危废仓库已与五金仓库隔开，危废仓库、五金仓库为两个独

立的空间；我公司已做好危险废物的台帐记录。 

11、我公司已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要

求按时正规公开相关信息，并做好资料存档备查工作。 



针对验收组的意见和建议，我公司已全部整改落实到位。 


